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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交流中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关于 2025年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立项（第二批）的

通知》（电技学字【2025】第 058号），计划编号 CESBZ2025010，项目名称“船用交流中压接

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2025年 5月牵头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组织成立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对国内外船用交流中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的现状与发

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索了国内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船规等资料，并根据近十

年来实际使用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完成了标准的制定初稿。 

2025年9月9日，召开了第一次编制组会议，对本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根据会议提出的

修改意见，经查证、分析、修改，于2025 年9月底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1  本标准的编写格式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1.2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

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开展本标准的制定工

作。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交流中压接触器和基于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的额定值、工作条件、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3、主要技术内容 

3.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压3kV至15kV，频率50Hz或60Hz船用电力系统中的交流中压接触器和基于

接触器的电动机起动器。接触器和起动器的定义和范围参照GB/T 14808-2016《高压交流接触



器、基于接触器的控制器及电动机起动器》。一般来说，接触器不具有足够的短路开断能力，

需要与短路保护装置（SCPD）组合实现短路开断功能。起动器用于电动机控制，是接触器、

变压器、热继电器或脱扣器等组成的组合电器，并与适当的过载保护组合。 

3.2 额定电压 

GB/T 14808-2016规定高压交流接触器和起动器的额定电压 3.6kV~24kV的。第 4.2章节

明确了装置的额定电压说明了所在系统最高电压的上限值。GB/T 11022-2020《高压交流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规定电压适用范围：电压 3kV 及以上的电力系统中的

设备。第 5.2章节明确了额定电压等于设备所在系统的最高电压。《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

版第四篇 1.1.2节定义高压系统：额定电压大于 1kV但不超过 15kV，额定频率为 50Hz或 60Hz

的交流系统。2.14.2.3节给出的电压等级包括：3kV、6kV、10kV和 15kV。 

本标准使用的接触器、起动器额定电压为极间电压有效值，等于设备所在系统的最高电

压。标准值有：3.6kV、7.2kV、12kV 和 18kV。举例来说。额定电压 12kV 的接触器、起动器

一般用于额定电压 10kV的电力系统中。 

3.3 额定频率 

关于频率，国内频率只有50Hz，考虑到船舶的流动性，停靠码头必须使用岸电等因素。

因此，将频率定义为50Hz和60Hz。 

3.4 绝缘性能 

绝缘性能分为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和绝缘电阻三个内容提出

要求。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和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参照 GB/T 11022-2020，高于 IEC 

62271-1:2011《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common specification》的耐

受电压规定值。 

工频耐受电压试前试后均需要多次试验，考虑工频耐受电压对于绝缘有一定的破坏性。

因此，试后验证试验电压值下降至要求值的 80%。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这个名称似乎仅与雷电相关的性能，但实际上其覆盖的范围较广，包

含了操作冲击耐受电压的要求，GB/T 11022-2020 标准中，当电压大于等于 363kV 时，额外

的增加了操作冲击耐受电压的要求。此外 IEC 60092-503、DNV船级社标准均采用雷电冲击耐

受电压这个要求。因此，本标准也是沿用雷电冲击耐受电压名称及要求。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试验仅在鉴定试验中进行，常规检验和验证试验只进行工频耐受电压

和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是测量船用电器绝缘性能的一项重要测试手段，本标准中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测量绝缘电阻的兆欧表电压值参考 GB 50150-201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

标准》。绝缘电阻参数方面，参照 GD 019-2024《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的要求，

除用于控制、保护、安全、监测、报警和内部通信的所有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以外，

其他电器设备主电路绝缘电阻值不小于 100MΩ，在湿热试验后，主电路不小于 10MΩ。 

3.5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参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版第四篇 1.2.1节的规定，环境空气温度最高

值确定为 45℃，最低值确定为 0℃。同时也写了除热带海区以外的有限航区，最高温度 40℃，

安装在露天甲板及无保温措施的露天甲板舱室内最低温度-25℃。 

3.6 材料 

根据《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版的要求，增加“禁止新装设备使用石棉”的要求。 

3.7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相间和相对地的电气间隙”在 GB/T 14808-2016 和 GB/T 11022-2020 标准中无这方面

要求，本标准参照了《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24版第四篇 2.14.2.3节确定最小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在 GB/T 14808-2016 和 GB/T 11022-2020 标准中要求并不明确，本标准参

照 DNV配电板的要求规定了最小爬电距离的要求。 

3.8 机械寿命和电寿命 

机械寿命和电寿命参照 GB/T 14808-2016的要求。电寿命采用负载操作循环次数来表示，

可在高于电弧电压的任一合适电压下进行，但应表明燃弧时间和对应全电压试验时测得的燃

弧时间相符，且在试验末应至少有 5次试验在全电压下进行。 

3.9 温升 

温升主要参考 GB/T 11022-2020的要求，并修正至 45℃。 

温升要求分为绝缘材料、导电联结、接线端子、可触及部件等内容。在 GB/T 11022-2020

标准中，还提出了在非氧化性气体和在油中等的相关要求，而实际情况中非氧化性气体和油

等类型产品不可能使用，因此，删除相关的温升要求。 

根据中压电器的特点，在温升试验前后增加测量主回路电阻的要求。 

3.10 电性能方面 

额定短时耐受和峰值耐受电流、额定短路关合和开断电流等要求，参照 GB/T 14808-2016。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通过额定短时耐受电流乘以峰值系数获得。峰值系数是系统特性决定

的直流时间常数和额定频率的函数。本标准优先选取 2.5，能覆盖了大多数的工况。 

3.11 高温试验 

按照《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2024版的要求，高温试验考核 55℃下接触器、

起动器的动作性能，55℃高于实际的环境温度，但可以兼顾配电板内的环境温度。70℃保持



2h可以兼顾极限运输存储温度和电子线路电器的附加要求考核。 

3.12 盐雾 

按照《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2024 版的要求，产品按盐雾试验 Kb 进行考核

的。本标准按照常规电器产品盐雾的考核方法，对金属零部件采用盐雾试验 Ka考核方法。 

3.13 长霉 

《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2024版没有相关要求，长霉性能可能影响到绝缘性

能。本标准还是考虑了耐霉性能。考核外露于空气中的绝缘零部件，长霉试验后，长霉面积

一般不得超过应符合 GB/T 2423.16-2022中规定的 2b级长霉要求。 

3.14 倾斜和摇摆 

倾斜和摇摆试验按 GB/T 2423.101-2008规定进行。试验过程中，接触器、起动器不应发

生误动作。 

3.15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 GB/T 7094-2016的方法进行，试验过程中，不应改变工作位置，试验后应无

机械损伤。 

3.16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参照 GB/T 3783-2019《船用低压电器基本要求》。与《电气

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2024版相比，GB/T 3783-2019电磁兼容增加了供电电源波动和

供电电源故障项目。作为控制回路，不仅仅电子线路电器需要考虑电源故障，因此，单独增

加电源故障的要求。另外，供电电源波动作为电子线路电器的附加要求提出了试验方法。同

样，低频传导抗扰度试验与 GB/T 3783 提出相应国标差异较大，参照《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

可试验指南》2024 版提出试验方法。发射方面，频率范围和准峰值限制根据最新的《CCS 技

术通告 431 关于执行 IACS UR E10 Rev.7有关型式认可试验规程的技术通告》进行修正。 

3.17 电子线路电器的附加要求 

电子线路电器的附加要求分为运行性能、电源波动、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试验。运行性

能可以结合高温试验进行。电源波动的要求以及电源波动试验，与《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

试验指南》2024 版相一致。 

3.18 环境试验电压 

环境试验按照《电气电子产品型式认可试验指南》2024版的要求，受试设备均需要通以

额定工作电压，考虑到试验设备不具备相应的耐压能力，全部不要求接通额定电压。 

4、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大型船舶的电站容量越来越大，电压等级也随之不断升高，交流中压接触器和起动

器作为电力系统中重要的配电和控制电器，运用越来越为广泛。但目前尚无船用中压接触器

和起动器的相关标准。本标准制定，解决了船用交流中压接触器和起动器设计、生产和试验

无标准可依的问题。可为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交货等提供技术支持，将有助于产品的技术

发展、提高制造水平，促进船用中压电器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该标准是在起草单位通过对研制鉴定完成相应产品的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以及客户的

现场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编制，证明本文件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先进合理，切

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是船用中压电气设备标准规范中的重要标准。通过借鉴和吸收国内外一般用交流

中压接触器和起动器规范的技术要求，修改和补充相关技术内容和要求以适应船用条件，提

出船用交流接触器和起动器的技术和试验要求。 

随着大型船舶的发展，以及综合电力系统运用，使得全船的用电容量快速上升，原有的

低压电力系统已不能满足需求，船舶上采用交流中压电力系统将成为发展趋势，作为配电和

控制用的交流中压接触器和起动器将大量运用，应及时制定相关标准，为其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交货等提供技术支持，使船用交流中压接触器和起动器满足现在的使用要求，并与之现

行的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促进船用中压电器整个行业的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 个月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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